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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持續辦理因風災受損之富岡漁港及綠島漁港防波堤復建工程，惟因履

約問題遲未解決而長期停工，已逾原定完工期限 3 年餘尚未完工，亟待檢討妥處。 

縣政府為修復 104 及 105 年間蘇迪勒與莫蘭蒂颱風造成之富岡漁港防波堤損壞，經行政院

於 104 至 107 年間陸續核定富岡漁港災後復建工程總經費 3 億 5,352 萬餘元，工程拆分為 2 個

標案，富岡漁港災後復建工程（第 1 標）於 108 年 5 月 9 日驗收合格，結算金額 1 億 2,864 萬

餘元，富岡漁港災後復建工程（第 2標）於 108年

4月 24日決標，決標金額 2億 185萬元，工期 480

日曆天，於同年 6月 6日開工，預定於 109年 9月

27日完工；另為修復 105年莫蘭蒂颱風造成之綠島

漁港防波堤損壞，經行政院於 106 年 11 月 9 日核

定工程復建經費 4 億 300 萬元，「臺東縣綠島漁港

南防波堤堤頭復建工程」於 107年 8月 21日決標，

決標金額 3億 7,800萬元，工期 450工作天，於同

年 9 月 18 日開工，預定 109 年 7 月 8 日完工。經

查其執行情形，核有：1.富岡漁港復建工程施工廠

商無法順利將受損沉箱完全敲（移）除，經行政院於 111年 1月 18日調高富岡漁港災後復建工

程總經費為 4億 2,033萬餘元，於同年 5月 16日完成變更設計，嗣因無法鑽掘損壞沉箱基礎，

依現況辦理變更設計，惟自 112 年 8 月以後施工廠商未再進場施工，截至 113 年 5 月底止，已

逾原定完工期限 3 年餘尚未完工；2.綠島漁港復建工程施工廠商投標時未參採招標文件所定於

綠島當地製作消波塊及方塊，自行於服務建議書提出設置臺東富岡工區，於臺灣本島製作消波

塊及方塊，並承諾自行吸收消波塊海運費等相關費用，嗣於 108 年 2 至 9 月間完成消波塊及方

塊製作，惟因缺乏合宜碼頭運送至綠島漁港投放，工程進度自 111年 11月起即處於停滯狀態，

截至 113 年 5 月底止，已逾原定完工期限 3 年餘尚未完工等情事，經函請檢討妥處。據復：1.

富岡漁港復建工程施工廠商於既有沉箱下方發現巨積混凝土無法破除，經分別辦理第二、三次

變更設計，引進分包廠商自 111 年 5 月 9 日施工，俟完成及移除巨積混凝土後，復發現外海側

沉箱拖行軌跡中原移除物下方疑似存有礙航物，為釐清契約權責，多次邀集契約當事人進行協

商，後續將責成監造及施工廠商共同提出可行拖運計畫，並邀集專家學者共同審查討論拖航水

深條件、風險規避方式等相關海事工程實務，儘早完工，以確保漁港功能及安全；2.綠島漁港復

建工程施工廠商嚴重違反契約規定，且未能遵守服務建議書承諾事項，綠島漁港復建工程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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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縣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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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2 月 27 日終止契約，將儘速釐清各項責任向廠商進行求償，並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規

定辦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宜；又綠島漁港後續復建工程將另案發包，儘速將沉箱及各式型塊

拖運至綠島，以避免防波堤損害情形擴大，影響漁港功能及安全。 

（二十七）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等業務，協助身心障礙者自立更

生及服務社會，惟間有部分義務機關（構）未依規定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創業

貸款利息補貼無人申請等情，允宜積極檢討研謀改善。 

縣政府為使身心障礙者謀得一技之長，並發揮其工作潛能，自立更生，服務社會，依據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臺東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等相關規定設置臺東縣身

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辦理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等業務。該基金 112 年度

本期賸餘 211 萬餘元，較預算賸餘 8 萬餘元，增加 202 萬餘元，主要係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

之單位繳納差額補助費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經查該基金經營管理情形，核有：1.尚未訂定會計

制度，亟待積極研訂，俾使其會計事務之處理作業有所遵循；2.近 4年度（109至 112年度）未

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單位須繳納未足額進用差額補助費之人次，分別為 13人次、65人次、77人

次及 63 人次（圖 10），112 年度之 63 人次雖已較 111 年度減少 14 人次，惟相較 109 年度之 13

人次，仍增加 50人次，允宜積極督促及

協助未足額進用單位改善，以提升身心

障礙者職場進用率；3.持續辦理開發視

障者除按摩以外之其他就業技能與專長

等相關計畫，惟部分計畫執行率未達八

成或因無廠商願意承攬而未執行，允宜

研謀檢討改善，並開拓更多元就業類別，

協助視障者尋找適性就業方向，以維護

其就業權益；4.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

息補貼逾 3 年無人申請，允宜持續推廣

宣導，落實減輕身心障礙者創業負擔等情事，經函請檢討研謀改善。據復：1.臺東縣身心障礙者

就業基金會計制度，刻正研擬作業中；2.將持續辦理相關宣導及每月進行各義務單位查核與電

話追蹤輔導，另自 113 年 5 月起未足額進用之私立單位，將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處以罰

鍰；3.預計參照外縣市經驗，規劃電話銷售員、行銷管理、咖啡師及芳療課程等各種適用視覺功

能障礙者課程，期能拓展其就業機會；4.已更新官網有關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資訊，並

將加強持續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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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縣政府提供資料。

圖10 臺東縣義務機關(構)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
人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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